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1號

原      告  蔡小吉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律師

被      告  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琇喻 

被      告  陳漢陽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君達律師

複代理人    陳映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

拾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陳漢陽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

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為給付，他被告於該

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佰肆拾玖萬元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或被告

陳漢陽以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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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

    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

    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第

    2項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

（下同）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嗣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

3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 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應給付原告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被告陳漢陽應

給付原告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

其於被告免為給付義務(見本院卷第47頁），先後所為請求

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

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

在審理時得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

決，以避免重複審理，庶能統一解決紛爭（最高法院96年度

台上字第47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被告亦無異議而為本案

言詞辯論，無礙於本件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核無不合，自

應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

盛公司)因與原告所經營之鋼筋加工廠有業務往來，乃於民

國(下同)107年12月12日以承攬工程周轉為由，先向原告借

貸270萬元，之後陸續於107年12月26日、108年4月1日、108

年4月30日、108年5月16日各借款50萬元、250萬元、170萬

元、470萬元；此外，另有數次現金交付136萬5000元，共計

借貸1346萬5000元，允諾一個月後清償。嗣後鼎盛公司前後

開立發票日為108年6月11日支票二紙(金額為161萬2500元及

107萬5000元)、發票日分別為108年6月15日、7月15日、8月

13日之支票三紙(金額為268萬7500元、500萬元、309萬

元)，並向原告表示，請原告待其工程款入帳再通知原告提

示。上開支票時效陸續屆滿或即將屆滿，被告仍未清償且未

通知可以提示支票，原告嘗試提示亦遭退票，於000年0月間

鼎盛公司負責人即被告陳漢陽表示，其個人願意代履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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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放棄抗辯權，惟迄今被告均未依約還款，並以本起訴狀

繕本送達催告被告還款，爰依消費借貸、保證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陳漢陽並未保證或承擔被告鼎盛公司之債

務，原證3僅為被告陳漢陽統整被告鼎盛公司所積欠之債務

所簽立，之後所簽立之本票均以鼎盛公司之名義簽發，並未

以陳漢陽之名義簽發至明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

訴，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匯款單影本、鼎盛公司簽發

之支票影本、原證3承諾書影本可按(見本院調卷第17~37

頁)，堪信為真實。

(二)民法第739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

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

再參酌同法第745條規定：「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

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此

即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所謂「先訴」，即先向債務人起訴

並為強制執行之意思，惟於保證契約中，通常會載明「保證

人願意拋棄先訴抗辯權」，將來債務一屆清償期，債權人即

得直接向保證人請求清償，而不必先向主債務人求償，保證

人不得再行主張先訴抗辯權。准此，被告陳漢陽於原證3之

書面記載「支票願換成本票，如未於109年12月31日還款，

願受法律制裁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等語（見調卷第37頁），

準此，被告陳漢陽就主債務人即被告鼎盛公司之債務已放棄

先訴抗辯權，原告自得直接請求被告陳漢陽清償債務等情至

明，從而，被告陳漢陽前開抗辯，自無可採。從而，原告依

據消費借貸及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所示，為有理

由。

(三)惟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

    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不真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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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

    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

    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

    亦同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53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從而，被告鼎盛公司與原告間成立消費借貸契

約，被告陳漢陽與原告成立放棄先訴抗辯權之保證契約，

二者為不真正連帶責任，於其中一被告給付後，其餘被告免

為給付義務。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鼎盛公司、陳漢陽均

於112年11月3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

(見本院調卷第45-47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11

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

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消費借貸、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如主文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

勝訴部分，合於前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三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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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思穎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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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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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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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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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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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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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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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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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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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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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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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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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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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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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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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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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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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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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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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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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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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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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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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1號
原      告  蔡小吉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律師
被      告  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琇喻  


被      告  陳漢陽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君達律師
複代理人    陳映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陳漢陽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為給付，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佰肆拾玖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或被告陳漢陽以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
    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
    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第
    2項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嗣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 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應給付原告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被告陳漢陽應給付原告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其於被告免為給付義務(見本院卷第47頁），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在審理時得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以避免重複審理，庶能統一解決紛爭（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7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被告亦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無礙於本件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核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盛公司)因與原告所經營之鋼筋加工廠有業務往來，乃於民國(下同)107年12月12日以承攬工程周轉為由，先向原告借貸270萬元，之後陸續於107年12月26日、108年4月1日、108年4月30日、108年5月16日各借款50萬元、250萬元、170萬元、470萬元；此外，另有數次現金交付136萬5000元，共計借貸1346萬5000元，允諾一個月後清償。嗣後鼎盛公司前後開立發票日為108年6月11日支票二紙(金額為161萬2500元及107萬5000元)、發票日分別為108年6月15日、7月15日、8月13日之支票三紙(金額為268萬7500元、500萬元、309萬元)，並向原告表示，請原告待其工程款入帳再通知原告提示。上開支票時效陸續屆滿或即將屆滿，被告仍未清償且未通知可以提示支票，原告嘗試提示亦遭退票，於000年0月間鼎盛公司負責人即被告陳漢陽表示，其個人願意代履行責任並且放棄抗辯權，惟迄今被告均未依約還款，並以本起訴狀繕本送達催告被告還款，爰依消費借貸、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陳漢陽並未保證或承擔被告鼎盛公司之債務，原證3僅為被告陳漢陽統整被告鼎盛公司所積欠之債務所簽立，之後所簽立之本票均以鼎盛公司之名義簽發，並未以陳漢陽之名義簽發至明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匯款單影本、鼎盛公司簽發之支票影本、原證3承諾書影本可按(見本院調卷第17~37頁)，堪信為真實。
(二)民法第739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再參酌同法第745條規定：「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此即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所謂「先訴」，即先向債務人起訴並為強制執行之意思，惟於保證契約中，通常會載明「保證人願意拋棄先訴抗辯權」，將來債務一屆清償期，債權人即得直接向保證人請求清償，而不必先向主債務人求償，保證人不得再行主張先訴抗辯權。准此，被告陳漢陽於原證3之書面記載「支票願換成本票，如未於109年12月31日還款，願受法律制裁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等語（見調卷第37頁），準此，被告陳漢陽就主債務人即被告鼎盛公司之債務已放棄先訴抗辯權，原告自得直接請求被告陳漢陽清償債務等情至明，從而，被告陳漢陽前開抗辯，自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
(三)惟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
    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不真正連
    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
    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
    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
    亦同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53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從而，被告鼎盛公司與原告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被告陳漢陽與原告成立放棄先訴抗辯權之保證契約， 二者為不真正連帶責任，於其中一被告給付後，其餘被告免為給付義務。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鼎盛公司、陳漢陽均於112年11月3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調卷第45-47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消費借貸、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前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三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1號
原      告  蔡小吉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律師
被      告  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琇喻  

被      告  陳漢陽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君達律師
複代理人    陳映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
拾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陳漢陽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
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為給付，他被告於該
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佰肆拾玖萬元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如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或被告陳
漢陽以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
    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
    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第
    2項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
    （下同）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嗣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
    3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 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應給付原告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被告陳漢陽應
    給付原告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
    其於被告免為給付義務(見本院卷第47頁），先後所為請求
    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
    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
    在審理時得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
    決，以避免重複審理，庶能統一解決紛爭（最高法院96年度
    台上字第47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被告亦無異議而為本案
    言詞辯論，無礙於本件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核無不合，自
    應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
    盛公司)因與原告所經營之鋼筋加工廠有業務往來，乃於民
    國(下同)107年12月12日以承攬工程周轉為由，先向原告借
    貸270萬元，之後陸續於107年12月26日、108年4月1日、108
    年4月30日、108年5月16日各借款50萬元、250萬元、170萬
    元、470萬元；此外，另有數次現金交付136萬5000元，共計
    借貸1346萬5000元，允諾一個月後清償。嗣後鼎盛公司前後
    開立發票日為108年6月11日支票二紙(金額為161萬2500元及
    107萬5000元)、發票日分別為108年6月15日、7月15日、8月
    13日之支票三紙(金額為268萬7500元、500萬元、309萬元)
    ，並向原告表示，請原告待其工程款入帳再通知原告提示。
    上開支票時效陸續屆滿或即將屆滿，被告仍未清償且未通知
    可以提示支票，原告嘗試提示亦遭退票，於000年0月間鼎盛
    公司負責人即被告陳漢陽表示，其個人願意代履行責任並且
    放棄抗辯權，惟迄今被告均未依約還款，並以本起訴狀繕本
    送達催告被告還款，爰依消費借貸、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訴，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陳漢陽並未保證或承擔被告鼎盛公司之債務
    ，原證3僅為被告陳漢陽統整被告鼎盛公司所積欠之債務所
    簽立，之後所簽立之本票均以鼎盛公司之名義簽發，並未以
    陳漢陽之名義簽發至明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匯款單影本、鼎盛公司簽發
    之支票影本、原證3承諾書影本可按(見本院調卷第17~37頁)
    ，堪信為真實。
(二)民法第739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
    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
    再參酌同法第745條規定：「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
    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此
    即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所謂「先訴」，即先向債務人起訴
    並為強制執行之意思，惟於保證契約中，通常會載明「保證
    人願意拋棄先訴抗辯權」，將來債務一屆清償期，債權人即
    得直接向保證人請求清償，而不必先向主債務人求償，保證
    人不得再行主張先訴抗辯權。准此，被告陳漢陽於原證3之
    書面記載「支票願換成本票，如未於109年12月31日還款，
    願受法律制裁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等語（見調卷第37頁），
    準此，被告陳漢陽就主債務人即被告鼎盛公司之債務已放棄
    先訴抗辯權，原告自得直接請求被告陳漢陽清償債務等情至
    明，從而，被告陳漢陽前開抗辯，自無可採。從而，原告依
    據消費借貸及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
    。
(三)惟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
    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不真正連
    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
    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
    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
    亦同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53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從而，被告鼎盛公司與原告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被告陳漢陽與原告成立放棄先訴抗辯權之保證契約， 二
    者為不真正連帶責任，於其中一被告給付後，其餘被告免為
    給付義務。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鼎盛公司、陳漢陽均
    於112年11月3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
    見本院調卷第45-47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11
    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
    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消費借貸、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如主文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
    勝訴部分，合於前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三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1號
原      告  蔡小吉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律師
被      告  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琇喻  

被      告  陳漢陽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君達律師
複代理人    陳映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陳漢陽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為給付，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佰肆拾玖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或被告陳漢陽以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陸萬伍仟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
    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
    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第
    2項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嗣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 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應給付原告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被告陳漢陽應給付原告1346萬5000元及其利息，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其於被告免為給付義務(見本院卷第47頁），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在審理時得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以避免重複審理，庶能統一解決紛爭（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7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被告亦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無礙於本件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核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鼎盛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盛公司)因與原告所經營之鋼筋加工廠有業務往來，乃於民國(下同)107年12月12日以承攬工程周轉為由，先向原告借貸270萬元，之後陸續於107年12月26日、108年4月1日、108年4月30日、108年5月16日各借款50萬元、250萬元、170萬元、470萬元；此外，另有數次現金交付136萬5000元，共計借貸1346萬5000元，允諾一個月後清償。嗣後鼎盛公司前後開立發票日為108年6月11日支票二紙(金額為161萬2500元及107萬5000元)、發票日分別為108年6月15日、7月15日、8月13日之支票三紙(金額為268萬7500元、500萬元、309萬元)，並向原告表示，請原告待其工程款入帳再通知原告提示。上開支票時效陸續屆滿或即將屆滿，被告仍未清償且未通知可以提示支票，原告嘗試提示亦遭退票，於000年0月間鼎盛公司負責人即被告陳漢陽表示，其個人願意代履行責任並且放棄抗辯權，惟迄今被告均未依約還款，並以本起訴狀繕本送達催告被告還款，爰依消費借貸、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陳漢陽並未保證或承擔被告鼎盛公司之債務，原證3僅為被告陳漢陽統整被告鼎盛公司所積欠之債務所簽立，之後所簽立之本票均以鼎盛公司之名義簽發，並未以陳漢陽之名義簽發至明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匯款單影本、鼎盛公司簽發之支票影本、原證3承諾書影本可按(見本院調卷第17~37頁)，堪信為真實。
(二)民法第739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再參酌同法第745條規定：「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此即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所謂「先訴」，即先向債務人起訴並為強制執行之意思，惟於保證契約中，通常會載明「保證人願意拋棄先訴抗辯權」，將來債務一屆清償期，債權人即得直接向保證人請求清償，而不必先向主債務人求償，保證人不得再行主張先訴抗辯權。准此，被告陳漢陽於原證3之書面記載「支票願換成本票，如未於109年12月31日還款，願受法律制裁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等語（見調卷第37頁），準此，被告陳漢陽就主債務人即被告鼎盛公司之債務已放棄先訴抗辯權，原告自得直接請求被告陳漢陽清償債務等情至明，從而，被告陳漢陽前開抗辯，自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
(三)惟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
    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不真正連
    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
    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
    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
    亦同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53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從而，被告鼎盛公司與原告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被告陳漢陽與原告成立放棄先訴抗辯權之保證契約， 二者為不真正連帶責任，於其中一被告給付後，其餘被告免為給付義務。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鼎盛公司、陳漢陽均於112年11月3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調卷第45-47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消費借貸、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前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三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